
2024年垣曲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“一卡通”补贴政策清单

序号 县级主管部门 补贴项目 政策级次 政策依据文件及文号 补贴对象

补助标准

申领流程 发放方式 发放时间 咨询电话 备注

合计 中央 省级 市级 县级

1

垣曲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

局

一次性创业补贴 中央

  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

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

28号） 

  《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关于印发〈就业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3〕

181号） 

 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
部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

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程

度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

46号） 

 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

部、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推动

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9〕129号） 

  《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<就

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>的通知》

（晋财社〔2022〕258号）

  《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（晋人社厅发〔

2020〕21号）

  《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
策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劳务组织化

程度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函〔

2018〕1662号）

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

个体经营，且所创办企业或

个体工商户自营业执照签发

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毕

业年度和离校5年内高校毕业

生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、就

业困难人员，以及在职或离

岗创业且所创办市场主体自
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正常运

营1年以上的事业单位科研人

员，根据带动就业人数给予

一次性创业补贴。

每带动就业1人不超过1000元，总额不超过5000元。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可先行申领补贴资金的 50%。

符合条件的人员按规定向县

级人社部门申请，人社部门

审核后按规定拨付

一般通过社保

卡发放（或其

他银行账户，

由申请者自主

选择），或拨

付至其所创办
的小微企业的

银行账户

根据实际情

况，按季度或

按年

0359-6087268


